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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水利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辽宁省辽河防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辽宁省水资源管理集团、辽宁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省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有

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冬鹏、郭湛湛、邰恩利、祁天龙、关延锋、董枫枫、曹卫东、付长剑、曲瑞、

汪魁峰、宋立元、徐志林、王茺。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信地址：辽宁省水利厅（沈阳市和平区十四纬路5号），联系电话：024-62181367。 

标准起草单位通信地址：沈阳兴禹水利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8号)，联

系电话：024-23872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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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水泥改性粉细砂施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水利工程中应用水泥进行改性粉细砂筑堤的施工和质量检测，包含配合比设计、施工、

质量检验与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50123 土工试验规范 

GB 50286 堤防工程设计规范  

SL/T 171 堤防工程管理设计规范  

SL 260 堤防工程施工规范 

SL 275 核子水分一密度仪现场测试规程 

SL 634 水利水电工程单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评定标准-堤防工程 

SL 734 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粉细砂 

包括细砂和粉砂。细砂为粒径大于0.075mm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85%砂土；粉砂为粒径大于0.075mm

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50%的砂土。 

3.2  

水泥改性粉细砂 

为改变粉细砂的物理力学性能指标，将一定量的水泥均匀的掺拌到粉细砂中形成的混合物。 

3.3  

路拌法  road-mixing method 

在填筑工作面采用路拌机械就地拌和的工艺。 

3.4  

厂拌法  plant-mixing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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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固定式拌和机械或移动式拌和站拌制的工艺。 

3.5  

场拌法  field-mixing method 

在土料场或土料集中堆放区采用路拌机械进行集中拌和的艺。 

4 基本规定 

4.1 水泥改性粉细砂施工方案应经过现场工程试验论证，证明确实可靠。采用前应经设计单位同意、

项目法人组织审定，特殊情况应报主管部门备案。 

4.2 开工前，施工单位应对合同或设计文件深人研究，结合设计要求、场地条件和施工季节等工程具

体条件编制施工组织设计；1 级、2 级堤防工程施工可分段(或分项)编制，跨年度工程还应分年编制。 

4.3 水泥改性粉细砂的拌制应采用合适的拌和方法，选择适当的生产设备，生产能力应满足高峰期填

筑强度要求。 

4.4 水泥改性粉细砂施工前，应采取妥善的截排水措施，做好水泥等原材料的保护，保证作业面干地

施工。 

4.5 各项施工记录应有专人在现场随着施工作业的进行逐项填写，做到及时、准确、真实。 

4.6 施工过程中应做好工序质量检查和控制。 

5 配合比 

5.1 材料 

5.1.1 粉细砂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相关试验。 

5.1.2 改性用水泥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要求，不宜使用早强、快硬水泥。根据施工工艺可选用硅酸

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等通用硅酸盐水泥，特殊情况可选择路面基层稳定用水泥。 

5.2 配合比设计 

5.2.1 水泥改性粉细砂配合比设计，应满足设计与施工要求，确保工程质量且经济合理。 

5.2.2 水泥改性粉细砂配合比设计的主要步骤应按下列规定执行： 

1 根据工程特点确定改性土关键性能指标作为改性效果评价指标，为室内配合比试验主要试验项

目。 

2 室内进行配合比设计可采用质量法计算各组成材料用量 

3 水泥改性粉细砂配合比水泥掺量宜按外掺法确定。 

4 现场实际施工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施工条件对室内配比进行调整，但现场确定的水泥掺量不能低

于试验室内确定的掺量。 

5.2.3 进行配合比设计时，应收集有关原材料及工程设计的资料，必要时按有关标准对水泥、粉细砂

等进行检测，并符合标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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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泥的品种、强度等级、初凝时间、终凝时间。 

2 改性前粉细砂颗粒级配、比重、最大和最小干密度、抗剪强度试验、击实试验以及设计要求的其

它物理力学性能指标。 

5.2.4 水泥改性粉细砂配合比设计应按下列步骤进行： 

1 根据改性土关键指标确定开展的室内试验项目，预备足够土料并烘干备用。确保室内用粉细砂具

有代表性。 

2 根据烘干土质量确定水泥掺量基准值。 

3 以改性前粉细砂击实最优含水率为基准含水率，确定用水量。 

4 计算各材料用量比例，得到改性粉细砂室内基准配合比。 

5 进行水泥改性粉细砂试配。 

6 调整和确定水泥改性粉细砂室内配合比。 

5.2.5 水泥掺量基准值应根据工程要求的改性土性能指标及改性前土料情况综合确定，也可按照设计

要求直接确定。 

5.2.6 水泥改性粉细砂进行室内试配时，宜选 3 个~5 个配合比，其他配合比的水泥掺量根据基准值适

当增减 1%~3%。 

5.2.7 基本试验项目的试件制备及试验方法应符合 GB/T50123 规定，水泥改性粉细砂的无侧限抗压强

度试验应按本规范附录 B 执行。 

5.2.8 根据试配结果，宜选定符合设计指标要求、较小水泥掺量所对应的配合比。当试配结果不满足

设计要求时，应调整配合比并重新进行试验。 

5.2.9 室内配合比应通过现场试验验证，必要时可根据现场施工情况进行调整。 

5.2.10 水泥改性粉细砂的性能指标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得低于 GB50286中相关指标要求。 

6 现场试验 

6.1 一般规定 

6.1.1 试验目的为验证室内配合比，根据现场施工机械设备确定合理的施工碾压参数和检查方法。 

6.1.2 试验场地宜选在地质条件、填筑断面形式等具有代表性的工作面。 

6.1.3 试验前应将试验场地清理平整，并按设计要求进行压实。 

6.1.4 现场试验场地大小及分区应满足碾压及取样要求。 

6.1.5 试验时采用的设备应与施工时使用设备的类型、型号相同。 

6.1.6 压实时应采用进退错距法进行碾压，碾迹重叠不小于 20cm，压实机具行走速度直控制在

1.5km/h~4.0km/h。 

6.1.7 从拌和到碾压完成的时间不宜超过 4h，且应短于水泥的终凝时间。 

6.2 试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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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现场试验前应根据现场土料实际情况按本规范附录 A 试验确定水泥含量标准曲线或制定水泥含

量快查表。确定后开展水泥改性粉细砂掺拌生产性试验，以选定掺拌水泥的设备运行控制参数等工艺参

数。 

6.2.2 确定水泥掺拌参数后，进行生产工艺试验，根据标准曲线确定不同工艺参数下的拌合土的水泥

剂量，确定满足水泥掺拌量、掺拌均匀性的设备搅拌深度、拌和遍数、行进速度等参数。 

6.2.3 通过碾压试验确定填料的摊铺厚度、压实机具吨位、行走速度、压实方法及压实遍数、含水率

的范围、松铺系数。针对不同的组合，测定干密度及其他碾压参数。 

6.2.4 验证配合比。 

6.2.5 通过试验确定过程质量控制方法、指标和检测方法。 

6.3 试验要求 

6.3.1 厂拌料拌和试验，应根据拌和系统的生产能力、土料的特性、水泥掺量，确定水泥及水的加入

速率。厂拌料碾压试验时，应将试验场地划分为 4 个面积相同的试验小块，按不同厚度对每个试验小

块铺设同一拌和批次的改性土料。 

6.3.2 场拌料拌和试验，根据改性土的厚度和预定的干密度及水泥剂量，计算每平方米水泥稳定士需

要的水泥用量，并确定水泥摆放的纵横间距。水泥摊铺完后，表面应没有空白位置，也没有水泥过分集

中的地点。场拌料碾压试验与厂拌料相同。 

6.3.3 路拌料拌和试验，将试验场地划分为 4 个面积相同的试验小块，按不同厚度铺设粉细砂，掺加

水泥进行拌和；随时检查拌和深度并配合拌和机操作员调整拌和深度。拌和深度应达层底并宜侵入下层

5mm~lOmm，以利上下层黏结。路拌料碾压试验直接在拌和试验小块上进行。 

6.3.4 场拌与路拌料拌和均匀性检测，在同一铺设厚度的试验块内选择不少于 6 个点位取样进行水泥

剂量检测，每个点位按照拌合深度从上层、中间层、下层取 3 个样，每个样品的质量不宜小于 300g。

按附录 A采用 EDTA 滴定法测定水泥含量，检测拌合均匀程度及平均值是否满足设计掺量。在料堆上取

样时，取样部位应分布均匀。取样前先将取样部位表层铲除，然后从不同部位随机抽取。在皮带机上取

样时，应在皮带机机头全断面定时随机抽取。 

6.3.5 摊料过程中，应将超尺寸颗粒土料及其他杂物清除。 

6.3.6 每个试验分区，按预定的计划、规定的操作要求碾压至一定遍数后，取样测定干密度值，取样

数为每 10m
2
/1组，并不应少于 6 个。 

6.3.7 应测定压实后土层厚度，并观察压实土层底部有无虚土层、上下层结合是否良好、有无光面及

剪力破坏现象等，并做记录。对于路拌法，施工时严禁在拌和层底部留有素土夹层。 

6.4 试验成果 

6.4.1 通过试验确定拌和时间、拌合深度、拌合遍数、碾压遍数、碾压速度等施工参数。 

6.4.2 试验完成后，应及时对原始记录、过程记录资料进行整理分析。试验应绘制铺土厚度、压实遍

数和干密度的关系曲线。 

6.4.3 根据试验结果确定施工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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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拌合 

7.1 一般规定 

7.1.1 应选用现场有代表性的土料按照本规范附录 A绘制 EDTA标准曲线，以开始掺入水泥后 30min 、

2h 、4h 、6h 、12h 为时间参变量，绘制水泥含量标准曲线，用以检测后续生产的水泥改性土水泥含

量。 

7.1.2 在拌和施工前，应进行生产性试验确定施工参数。 

7.1.3 拌和成品料检测频次及数量视工程规模而定，施工初期每拌和批次不大于 600m
3
 ，抽测不少于

6 个样，每个样品的质量不小于 300g ，正常施工后每班取样不少于 1 个。 

7.2 厂拌法 

7.2.1 碎土施工应遵循以下原则： 

1 在进行碎土施工前，应针对料场、含水率、土料开采及堆存方式，通过现场碾压试验，确定碎土

生产工艺。 

2 应定时监测土料的含水率变化。含水率偏高时，应通过翻晒、风干等措施降低含水率；含水率偏

低时，待破碎后适当洒水湿润。 

3 碎土生产工艺确定后，不得随意改变取土料场、土料开采及堆存方式。当取土料场或土料开采方

式发生变化时，应结合生产试验成果调整碎土工艺，必要时应另行开展生产性试验。 

4 碎士成品料宜直接进行拌和，如需堆存时，应采取相应措施避免碎土成品料受雨淋或造成板结。 

5 碎土质量由碎土成品土料粒径级配控制，采用筛分法检测，最大粒径不大于100mm，其中粒径

50mm~100mm的土料含量不大于7%，粒径5mm~50mm的土料含量不大于50%。 

7.2.2 拌和施工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根据试验确定的最优含水率，适当考虑改性士运输、摊铺等施工环节的水量损失确定改性士含水

率，结合现场拌和试验成果选择改性土生产时的加水量。 

2 拌和称量系统根据士料质量，按确定的水泥掺量添加水泥，根据试验确定的机械运行控制参数充

分拌和，并进行取样进行水泥剂量的检测以判别拌合均匀度，不合格时应分析原因，必要时调整设备控

制参数。 

7.3 场拌法 

7.3.1 采用推土机配合平地机对选定的拌和场地顶面进行整平，整平后要求大面平整，无明显凹陷、

凸出部分。 

7.3.2 取样检测预拌和土层的干密度及含水率，用以计算水泥摊铺量及控制拌和后混合料含水率。 

7.3.3 摊铺水泥：根据土料厚度、干密度和水泥掺量，按公式(7.1 )计算每平方米水泥改性土需要的

水泥用量： 

𝑄 = 1000𝐻𝜌𝑑𝛼𝑤                                式7.1  

式中：𝑄——水泥用量，g/m2； 

𝐻——土料厚度，cm； 

𝜌𝑑——土料干密度，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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𝛼𝑤——水泥掺量，%。 

水泥摊铺可使用网格法人工撒铺或采用机械摊铺，并随时检查摊铺均匀性。 

7.3.4 拌和施工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水泥摊铺完成后，应及时进行路拌机械拌和，调整刀片入土至试验确定的深度并固定，拌和机匀

速平稳行走，行走速度宜为4m/min~8m/min，确保拌和均匀、深度一致。 

2 拌和时，每道搭接宽度不少于20cm，设专人跟随拌和机，随时检查拌和深度及搭接宽度，确保工

作区内无漏拌口 

3 第一遍拌和完成一定范围时，取样检测拌和后的混合料含水率，如果混合料含水率不足，应用洒

水车及时补充洒水。洒水要求采用喷洒方式，洒水车匀速行走，确保洒水均匀。 

4 如拌和后水泥改性土成品料质量无法满足要求，则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拌和工艺或增加拌和遍

数。 

7.3.5 集料装车取土时不得超过拌和土深度。 

7.4 路拌法 

7.4.1 根据试验确定的厚度进行士料摊铺，严格控制铺料范围及厚度。 

7.4.2 对摊铺好的土料进行轻压整平，使其表面平整、厚度均匀。 

7.4.3 根据士料的摊铺厚度、松铺系数、预定的干密度和水泥掺量计算水泥用量。按公式(7.2)计算每

平方米水泥改性土需要的水泥用量： 

𝑄 = 1000𝐻𝜌𝑑𝛼𝑤/𝑘                                   式7.2 

式中：𝑄——水泥用量，g/m2； 

𝐻——土料厚度，cm； 

𝜌𝑑——土料干密度，g/cm3； 

𝛼𝑤——水泥掺量，%； 

𝑘——松铺系数。 

水泥摊铺可使用网格法人工撒铺或采用机械摊铺，并随时检查摊铺均匀性。 

7.4.4 拌和施工应遵循以下原则： 

1 水泥摊铺完成后，路拌机及时开始拌和。拌和机匀速平稳行走，现场取4m/min~8m/min的行走速

度，确保拌和均匀、深度一致。 

2 干拌过程结束时，如果混合料含水率不足，应用洒水车及时补充洒水，路拌机跟进再次拌和。洒

水要求采用喷洒方式，洒水车匀速行走，确保洒水均匀。 

3 拌和时，每道搭接宽度不少于20cm，设专人跟随拌和机，随时检查拌和深度及搭接宽度，确保工

作区内无漏拌。 

8 填筑 

8.1 摊铺 

8.1.1 水泥改性土填筑施工前，应测量放样、清除建基面浮土，并应按照设计要求进行基础面平面尺

寸、标高、压实度等指标的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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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作业面堆料前应保持表面湿润。 

8.1.3 厂拌法和场拌法可采用自卸车运输、进占法卸料，根据填筑宽度、厚度及松铺系数，计算各段

需要摊铺的方量。 

8.1.4 根据现场试验成果控制松铺厚度，允许偏差为+2cm。 

8.1.5 平行于轴线方向进行找平，摊铺土料时应超填，超填宽度宜为 30cm~50cm。 

8.1.6 摊铺过程中，应将超径颗粒及其他杂物剔除。 

8.1.7 混合料拌和均匀后，应立即用平地机初步整形，用压路机立即在初平的工作面上快速碾压-遍；

对局部低洼处，应耙松表面 5cm 以上，并用新拌的混合料进行找平。 

8.2 碾压 

8.2.1 改性土宜在最优含水率范围内碾压，碾压时轮迹重叠应不小于 20cm。 

8.2.2 振动碾不宜在正在碾压的工作面上急转弯或急刹车，应保证改性士层表面不受破坏。 

8.2.3 碾压过程中，改性土的表面应始终保持湿润，水分蒸发过快，应及时洒水。 

8.2.4 碾压过程中出现松散、起皮、弹簧土等现象时，应及时清除。 

8.2.5 气候炎热干燥时，碾压时的含水率可比最优含水率增加 0.5~1.5个百分点。 

8.2.6 遭遇降雨时应停止施工，但对己摊铺的工作面应尽快碾压密实、封面并进行防雨覆盖。 

8.2.7 碾压完成后，对于局部高出部分，应将之刮除:对于局部低洼之处，不再进行找补，可留待上一

层施工时进行处理。 

8.3 层面处理 

8.3.1 分区施工时，斜坡结合面处理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分区施工纵坡衔接时，相同水泥掺量的改性士之间结合面坡度不应陡于1:6； 不同水泥掺量的改

性土结合面坡度不应陡于1: 100 可直接进行接坡填筑碾压施工。 

2 与坡面基土横向接坡时，结合面下一作业层填筑前需开挖成小台阶，台阶高为每一层压实厚度。 

3 当填筑断面存在两种不同性质土的填筑分区时，宜采用同步填筑施工。 

4 衔接部位填筑应在超填土料削坡之前完成:填筑时，应清除先期超填土料及松散土料。 

5 下一作业层铺料施工前，需对斜坡结合面进行洒水处理。 

8.3.2 改性土填筑施工超填的余料应按设计要求处理。 

8.3.3 水泥改性粉细砂碾压完成后，应在 6h~8h 内完成上士覆盖，如不能及时跟进的，要对填筑面和

建基面做好保湿和防雨等施工期的保护措施。 

8.4 养护 

8.4.1 每一段碾压完成并经检测合格后，应立即开始养护。可选择洒水养护、覆盖物养护等，养护时

间不宜少于 7天。整个养护期间始终保持稳定土层表面潮湿。 

8.4.2 雨天应停止施工，己铺好的水泥改性土应尽快碾压密实，并采取遮盖与防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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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水泥改性土施工期的日平均温度宜在 5℃以上，施工温度较低时应采取保护措施，加强覆盖保

温，防止霜冻破坏土体结构。 

9 质量检测与评定 

9.1 一般规定 

9.1.1 施工前应对土料进行颗粒级配、比重、最大和最小干密度复核。此外，还应进行填料的击实试

验。 

9.1.2 水泥应进行质量检测，水泥应满足相关质量要求。 

9.1.3 水泥改性粉细砂应进行水泥掺量、含水率、压实度等检测。采用 EDTA 滴定法检测水泥改性粉

细砂中水泥的含量，并求得水泥含量标准差来判定拌和均匀性。 

9.1.4 对于有承载力要求的水泥改性粉细砂工程，可采用轻型动力触探检测承载力。 

9.2 取样 

9.2.1 土料核查按使用方量进行取样。土料使用量小于 10×10
4
m
3
 ，取样试验组数不得低于 8 组： 土

料使用量大于 10×10
4
m
3
,则需按使用量的倍数增加相应的组数。 

9.2.2 水泥掺量检测每 600m
3
 取 1 次，至少 6个样品。 

9.2.3 压实度检测、渗透系数检测、抗压强度检测取样深度为换填层底部，每层换填层厚度的 2/3 深

度处，每一作业段或不大于 1000m
2
 检查 6 次以上。 

9.3 评定 

9.3.1 士料各项指标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9.3.2 水泥改性粉细砂质量控制的检查项目、频次和质量标准应符合表 8.3.2-1 、表 8 .3 .2-2 的

要求，同时应满足设计要求。 

表8.3.2-1 主控项目施工质量控制标准 

检查项目 频次 质量标准 

拌和均匀度 

(水泥掺量) 

每600m3 取1 次，至少6 个样品， 施工过

程中应随时观察 

含量平均值不得小于设计掺

量，水泥含量标准差不应大于

0.7 

压实度 
每一作业段或不大于1000m2，检查6 次以

上 

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合格样品

不得集中于局部范围内 

渗透系数 

(必要时) 
每一作业段或不大于1000m2,检查6 次以上 应符合设计要求 

无侧限抗压强度 

(必要时) 
每一作业段或不大于1000m2,检查6 次以上 应符合设计要求 

表8.3.2-2 一般项目施工质量控制标准 

检查项目 频次 质量标准 

铺料厚度 每一作业段不少于3 点 
根据现场碾压试验确定，允许

偏差:±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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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块粒径 随时观察 最大粒径不大于100mm 

基础清理 随时观察 

清基范围内的腐殖土、草皮、

树根、废渣、垃圾等应全部清

除 

清基范围 每一单元不少于3个断面 
清基边界及深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 

基面处理 随时观察 
基础面范围内坑、井等应按设

计要求处理 

换填层间结合面 随时观察 
无空白，无风干现象， 无杂物

等 

铺填边线 每一作业段不少于3 点 允许偏差:≥30cm 

9.3.3 水泥改性士单元工程施工质量评定分为合格和优良两个等级， 其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合格等级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控项目，检测结果应全部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 

2) 一般项目，逐项应有70%及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且不合格点不应集中。 

2 优良等级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主控项目，检测结果应全部符合质量标准的要求。 

2) 一般项目，逐项应有90%及以上的检验点合格，且不合格点不应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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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水泥改性粉细砂水泥含量测定（EDTA滴定法） 

A.1 适用范围 

A.1.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水泥改性粉细砂中水泥含量的测定，并可用于检查现场摊铺和拌合的均匀性。 

A.1.2 本方法适用于在水泥终凝之前的水泥含量测定。 

A.2 仪器设备 

a) 酸式滴定管：50mL，1 支。 

b) 滴定台：1个。 

c) 滴定管夹：1 个。 

d) 大肚移液管：10mL、50mL,10支。 

e) 锥形瓶(即三角瓶)：200mL,20个。 

f) 烧杯：2000mL(或 1000mL),1只；300mL,10 只 

g) 容量瓶：1000mL,1个。 

h) 不锈钢棒(或粗玻璃棒)：10 根。 

i) 量筒：100mL.和 5mL,各 1只；50mL,2只。 

j) 棕色广口瓶：60mL,1 只(装钙红指示剂)。 

k) 电了天平：量程不小于 1500g,感量 0.01g。 

l) 秒表：1 只。 

m) 表面皿：ф9cm,10 个。 

n) 研钵：фl2~13cm,1 个。 

o) 洗耳球：1个。 

p) 精密试纸：pH12~14。 

q) 聚乙烯：20L(装蒸馏水和氣化铵及 EDTA 二钠标准溶液),3 个；5L(装氢氧化钠),1 个；5L(大口

桶),10个。 

r) 毛刷、去污粉、吸水管、塑料勺,特 种铅笔、厘米纸。 

s) 洗瓶(塑料)：500mL,1 只。 

A.3 试剂 

A.3.1 0.1mol/m
3
乙二胺四乙酸二钠(EDTA二钠)标准溶液(简称EDTA二钠标准溶液)：准确称取EITA二钠

(分析纯)37.238,用40~50℃的无二氧化碳蒸馏水溶解,待全部溶解并冷却至室温后,容至1000mL。 

A.3.2 10%氯化铵(NH4Cl)溶液：将500g氯化铵(分析纯或化学纯)放在10L的聚乙烯桶内,加蒸馏水4500

mL,充分振荡,使氯化铵完全济解。也可以分批在1000mL的烧杯内配制,然后倒人塑料桶内摇匀。 

A.3.3 1.8%氢氧化钠(内含三乙醇胺)溶液：用电子天业称18g氢氧化钠(NaOH)(分析纯),放入洁净干燥

的1000mL烧杯中,加1000mL蒸馏水使其全部溶解,待溶液冷却至室温后,加人2mL三乙醇胺(分析纯),搅拌

均匀后储于塑料桶中。 

A.3.4 钙红指示剂：将0.2g钙试剂羧酸钠(分子式C21H13N2NaO7S,分子量460.39)与20g预先在105℃烘箱

中烘1h的硫酸钾混合。一起放入研钵中,研成极细粉末,储于棕色广口瓶中,以防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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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准备标准曲线 

A.4.1 准备5种试样,每种两个样品,每个样品称取300g左右，准备试验。 

A.4.2 5种混合料的水泥剂量应为：水泥剂为0,设计水泥掺量、设计水泥掺量±2%和+4%中,每种剂量取

两个(为湿质量)试样,共10个试样,并分别放在10个搪瓷杯或1000mL具塞三角瓶内。土的含水量应等于

工地预期达到的最佳含水量,土中所加的水应与工地所用的水相同。 

注①：在此,准备标准曲线的水泥剂量可为0、2%、4%、6%.8%。如水泥剂量较高或较低,应保证工地实际

所用水泥剂量位于标准曲线所用剂量的中间。 

A.4.3 取一个盛有试样的盛样器,在盛样器内加入两倍试样质量(湿料质量)体积的10%氯化铵溶液(如

湿料质量为300g，则氯化溶液为600mmL)，搅拌3min(每分钟搅110~120次)。如用1000mL具塞三角瓶,则

手握三角瓶(瓶口向上)用力振荡3min(每分钟120次±5次),以代替搅拌棒搅拌。放置沉淀10min,然后将

上部清液转移到300ml烧杯内,搅匀,加盖表面皿待测。 

注①：如10min 后得到的是混浊总浮液,则应增加放置沉淀时间,直到出现尤明显总浮颗粒的悬浮液为

止,并记录新需的时间。以后所有该种水泥(或石从)稳定材料的试验,均应以同一时间为准。 

A.4.4 用移液管吸取上层(液而上1~2cm)悬浮液10.0mL放入200mL的三角瓶内,用量管量取1.8%氢氧化

钠(内含三乙醇胺)溶液50mL倒人三角瓶中,此时溶液pH值为12.5~13.0(可用pH12~14精密试纸检验),然

后加入钙红指示剂(质星约为0.2g),摇匀,溶液呈玫瑰红色。记录滴定管中EDTA二钠标准溶液的体积V1,

然后用EDTA二钠标准溶液滴定,边滴定边摇匀,并仔细观察溶液的颜色；在溶液颜色变为紫色时,放慢滴

定速度,并摇匀；直到纯蓝色为终点,记录滴定管中EDTA二钠标准溶液体积V2(以mL计,读至0.1mL)。计算

V1-V2,即为EDTA二钠标准溶液的消耗量。 

A.4.5 对其他几个盛样器中的试样,用同样的方法进行试验,并记录各日的EDTA二钠标准溶液的消耗

量。 

A.4.6 以同一水泥剂量EDTA二钠标准溶液消耗(mL)的平均值为纵坐标,以水泥剂量(%)为横坐标制图。

两者的关系应是一根顺滑的曲线,如图C.1所示。如现场粉细砂料源、水泥改变,必须重做标准曲线。 

 

图C.1 EDTA标准曲线 

表 C.1                       EDTA 二钠标准溶液消耗量与水泥剂量快查表（样表） 

序

号 

EDTA二钠标

准溶液消耗量 
水泥剂量 

序

号 

EDTA二钠标准

溶液消耗量 
水泥剂量 

序

号 

EDTA二钠标

准溶液消耗

量 

水泥剂量 

1 1.6  26 4.1  51 6.6  

y = 102.95x + 1.4968
R² = 0.9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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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DTA二钠标

准溶液消耗量 
水泥剂量 

序

号 

EDTA二钠标准

溶液消耗量 
水泥剂量 

序

号 

EDTA二钠标

准溶液消耗

量 

水泥剂量 

2 1.7  27 4.2  52 6.7  

3 1.8  28 4.3  53 6.8  

4 1.9  29 4.4  54 6.9  

5 2.0  30 4.5  55 7.0  

6 2.1  31 4.6  56 7.1  

7 2.2  32 4.7  57 7.2  

8 2.3  33 4.8  58 7.3  

9 2.4  34 4.9  59 7.4  

10 2.5  35 5.0  60 7.5  

11 2.6  36 5.1  61 7.6  

12 2.7  37 5.2  62 7.7  

13 2.8  38 5.3  63 7.8  

14 2.9  39 5.4  64 7.9  

15 3.0  40 5.5  65 8.0  

16 3.1  41 5.6  66 8.1  

17 3.2  42 5.7  67 8.2  

18 3.3  43 5.8  68 8.3  

19 3.4  44 5.9  69 8.4  

20 3.5  45 6.0  70 8.5  

21 3.6  46 6.1  71 8.6  

22 3.7  47 6.2  72 8.7  

23 3.8  48 6.3  73 8.8  

24 3.9  49 6.4  74 8.9  

25 4.0  50 6.5  75 9.0  

 

A.5 试验步骤 

A.5.1 现场选取拌合均匀的有代表性的改性粉细砂1000g。 

A.5.2 称300g放在搪瓷杯中,用搅拌棒将结块搅散,加10%氯化铵溶液600mL,然后按照前述步骤进行试

验。 

A.5.3 利用所绘制的标准曲线或根据标准曲线计算得到的快查表,根据EDTA钠标准溶液消耗量,确定混

合料中的水泥剂量。 

A.6 结果整理 

A.6.1 试验应进行两次平行测定,取算术平均值,精确至0.1mL,。允许重复性误差不得大于均值的5%,

否则,重新进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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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 

B.1 适用范围 

B.1.1 本方法适用于测定改性粉细砂试件的无侧限抗压强度。 

B.2 仪器设备 

B.2.1 方孔筛。 

B.2.2 标准养护室。 

B.2.3 水槽：深度应大于试件高度50mm。 

B.2.4 铸铁试模，直径×高=ф50mmx50mm，内表面磨光。 

B.2.5 电动脱模器。 

B.2.6 压力机或万能试验机(也可用路面强度试验仪和测力计):压力机应符合现行《液压式压力试验

机》(GB/T3722)及《试验机通用技术要求》(GB/T2611)中的要求,其测量精度为±1%,同时应具有加载速

率指示装置或加载速率控制装置。上下压板平整并有足够刚度,可以均匀地连续加载卸载,可以保持定

荷载。开机停机均灵活自如,能够满足试件吨位要求,且压力机加载速率可以有效控制在1mm/min。 

B.2.7 电子天平：量程15kg,感量0.1g；量程4000g,感量0,01g。 

B.2.8 游标卡尺：量程200mm。 

B.2.9 量简,拌和工具、大小铝盒、烘箱等。 

B.3 试件制备和养护 

B.3.1 试件高径比一般为1:1，根据需要也可成型1:1.5或1:2的试件。试件成型根据需要的压实度水

平，按照体积标准制备。 

B.3.2 为保证试验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每组试件不少于6个。 

B.3.3 试件制作： 

1. 取具有代表性的风干粉细砂或烘干粉细砂用木锤捣碎或用木碾碾碎。 

2. 对于风干粉细砂，在预定做试验的前天,取有不少于100g的代表性的试料测定其风干含水量。 

3. 根据击实结果,按照需要制备的试样数量计算需预备的粉细砂质量，可一次称取6个试件的质

量，将准备好的粉细砂装入塑料袋备用。 

4. 根据击实试验结果和配合比试验确定的改性粉细砂的最佳含水量计算每份材料的加水量和水

泥。加水量可按式D-1计算。 

𝑚𝑤 = (
𝑚𝑛

1 + 0.01𝑤𝑛
+

𝑚𝑐

1 + 0.01𝑤𝑐
) × 0.01𝑤 −

𝑚𝑛

1 + 0.01𝑤𝑛
× 0.01𝑤𝑛 −

𝑚𝑐

1 + 0.01𝑤𝑐
× 0.01𝑤𝑐 

式中：𝑚𝑤——改性粉细砂应加的水量，g； 

𝑚𝑛——改性粉细砂混合料中粉细砂的质量，g； 

𝑤𝑛——改性粉细砂混合料中粉细砂的含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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𝑚𝑐——改性粉细砂混合料中水泥的质量，g； 

𝑤𝑐——改性粉细砂混合料中水泥的含水量，%（通常很小，也可忽略不计）； 

𝑤——要求达到的改性粉细砂混合料的含水量，%。 

5. 将称好的粉细砂放置在长方盘或橡胶垫上，向粉细砂中加水拌和、闷料。此次加水量应比最佳

含水量小1%~2%，闷料时间不应少于2h。 

6. 在试件成型前1h内,加入预定数量的水泥并拌和均匀。在拌和过程中,应将预留的水(最佳含水

量的1%~2%)加人土中,使混合料达到最佳含水量。拌和均匀的加有水泥的混合料应在1h内按下述方法制

成试件,超过1h的混合料应该作废。 

7. 将拌合均匀后的改性粉细砂装入试模，可采用人工击实或采用压力机制备试件。 

采用人工击实时，将试模的下压块放人试模的下部，将称量的规定数量拌合均匀混合料分2~3次灌

入试模中,每次灌入后用夯棒轻轻均插实。全部混合料倒入试模后，将上压块放人试模内。最后将上压

块全部夯入试模中，5min钟内上压块若不反弹，则制样完成，若反弹突出，则重新夯入观察。 

采用压力机制备试件时，将试模的下压块放人试模的下部,然后将垫板两面刷油后放在下块的上面。

将称量的规定数量拌合均匀混合料一次倒人试模中，最后将上压块放人试模内。将整个试模(连同上下

压块)放到压力机上,加压直到上下压块都压入试模为止。加压维持压力不少于2min。 

8. 试讲制备完成后，宜在2h~4h后脱模，脱模后应将试件两顶面用刮刀刮平,有轻微缺损部位应用

同掺量混合料补齐抹平试件顶面。脱模过程中轻拿轻放，防止脱模搬运过程中对试件的损伤。 

9. 用游标卡尺测量试件高度，精确至0.1mm,试件的高度误差范围应为-0.1cm~0.1cm；用电子天平

称量试件质量，精确至0.01g,质量损失不超过标准质量5g。检查试件的高度和质量，不满足成型标准的

试件作为废件。 

10. 将检查合格的试件立即放在塑料袋总封闭，并用潮湿的毛巾覆盖，移放至养生室或养护箱。 

B.3.4 试件养护： 

1. 根据试验进度安排可选择采用标准养生方法或快速养生对试件进行养生。在采用快速养生时,

应建立快速养生条件下与标准养生条件下强度发展的关系曲线,并确定标准养生的长龄期强度对应的快

速养生短龄期。 

标准养生方法：在规定的标准温度（20℃±2℃）和湿度（相对湿度在95%以上）环境下强度增长的

过程。 

快速养生方法：是为了提高试验效率,采用提高养生温度缩短养生时间的养生方法。快速养生养护

室条件：温度60℃±1℃，相对湿度在95%以上。 

2. 试件应放在铁架或木架上，间距至少10mm~20mm。试件表面应保持一层水膜，并避免用水直接

冲淋。 

3. 无侧限抗压强度试验,试件标准养生龄期是7d,最后一天浸水。 

4. 在养生期的最后一天,将试件取出,观察试件的边角有无磨损和缺块,并量高称质量,然后将试

件浸泡于20℃±2℃水中,应使水面在试件顶上约2.5cm。 

5. 试件在养生期间如有明显的边角破损，试件应该作废；在养生期间，试件质量损失不应超过1g。 

B.4 试验步骤 

B.4.1 根据试验材料的类型和般的工程经验,选择合适量程的测力计和压力机,试件破坏荷载应大于测

力量程的20%且小于测力量程的80%。球形支座和上下顶板涂上机油,使球形支座能够灵活转动。 

B.4.2 将已浸水一昼夜的试件从水中取出,用软布吸去试件表面的水分,并称试件的质量。 

B.4.3 用游标卡尺测量试件的高度,精确至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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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将试件放在压力机或万能试验机上,并在升降台上先放一扁球座,进行抗压试验。试验过程中,

应保持加载速率为1mm/min。记录试件破坏时的最大压力。 

B.4.5 从试件内部取有代表性的样品(经过打破),按照本规程T0801--2009方法,测定其含水量 w。 

B.5 计算 

试件的无侧限抗压强度按式D-2计算。 

𝑅𝑐 =
𝑃

𝐴
 

式中:𝑅𝑐——试件的无侧限抗压强度(MPa)； 

𝑃--试件破坏时的最大压力(N)； 

𝐴--试件的截面积(mm
2
),𝐴 =

1

4
π𝐷2； 

𝐷--试件的直径(mm)。 

B.6 结果整理 

B.6.1 抗压强度保留1位小数。 

B.6.2 同一组试件试验中,采用3倍均方差方法剔除异常值,试验结果超过1个异常值时应重做试验。 

B.6.3 同一组试验的变异系数Cv(%)≤6%,方为有效试验。如不能保证试验结果的变异系数小干规定的

值,则应按允许误差10%和90%概率重新计算所需的试件数量,增加试件数量并另做新试验。新试验结果

与老试验结果一并重新进行统计评定,直到变异系数满足上述规定。 

 

 

 


